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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族群原住民身分政策發展 
 



 

 

〔摘要〕 

 

平埔族群是台灣眾多原住民族的成員之一，歷代政權依政治統治及同化程

度，將世居台灣之原住民族二元化治理，導致兩者的處境與社會現況發展不同。

2016 年 8 月 1 日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並具體主張「尊重平埔

族群自我認同權，歸還民族身分及完整民族權利」，回應了平埔族群二十餘年來

正名之訴求。對於平埔族群發展之相關政策及正名議題，仍有待政府更積極的作

為。因此，本文試圖整理在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的推動

下，如何與族人建立信任關係，以消弭族人對政府面對真相的質疑聲浪；同時，

對於行政院函送立法案審議之「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分析整理其看法及見

解，以了解政府針對建構平埔族群取得原住民身分及其權利時，如何依據平埔族

群在文化、語言、社會、歷史等相關層面，依其客觀需要來設計符合平埔族群的

原住民族政策。 

 

〔關鍵字〕平埔族群、民族認同、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原住民身分法、 

原住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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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第 44 期 2019 年 10 月      

 

 

The Development of Status and Recognition  

Policies of Pingpu Peoples 

 
Calivat GADU 

  

 

Abstract 
 

   Pingpu peoples are members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The dual governing 

policies created based on the degree of assimilation resulted in the diverse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On August 1st, 2016, 

President Tsai Ing-Wen apologized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to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responded the recognition appeals from the Pingpu peoples via concretely 

advocated “respecting their self-identities and returning their identities and the complete 

indigenous rights they deserve.” It still need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actively on 

developmental policies and recognition issues of Pingpu peoples. This study attends to 

present how the government build trust with Pingpu peoples via the implement from the 

Indigenous Historical Justice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Committee under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and eliminates the doubt from the peoples. Meanwhile, the Executive Yuan have 

submitted the " Amendment of Status Act for Indigenous Peoples"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By analyzing opinions within the Act, this paper will illustrate how the government 

formulates the policy for the Pingpu peoples depending on the aspects of their culture, 

language, society and history and in line with their needs. 

 

Keywords: Pingpu peoples, ethnic identity, Historical justice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Status Act for Indigenous Peoples, policy towards indigenous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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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平埔族群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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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埔族群的分類 

                                                      
1 陳倫炯《東南洋記》（收錄氏著《海國聞見錄》，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47年9月），頁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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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

5-10 19

 

 

    Basay Luilang Kulon

 

 

    

                                                      
2  原屬阿美族具原住民身分之噶瑪蘭人，於2001年主張其語言文化與阿美族不同，因而向原

民會申請比照邵族與太魯閣族成為單一獨立民族，經原民會委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林

修澈教授研究《噶瑪蘭族的人口與分布》，終於在2002年12月25日被政府認定為第11

個原住民族。 
3 行政原原住民族委員會《平埔族群身分認定政策意向書草案》，104.11.13。（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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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7%9C%A0%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88%E5%9F%8E%E4%BB%B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9%B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C%88%E8%9A%A3%E5%B4%99&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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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埔聚落現況與人口數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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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埔聚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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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4《平埔族群身分認定政策意向書草案》，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104.11.13。（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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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埔聚落人口數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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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言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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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埔族群原住民身分認同之消失與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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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住民身分之消失 

 

    

1903

1905 12 93

                                                      
5 如屏東、高雄、台南、南投埔里、苗栗及花東等較明顯的平埔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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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名運動與爭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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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蔡志偉，《平埔族群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法制策略與影響評估》，2012，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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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期（2001- 2006）：正式提出正名訴求；地方政府承認民族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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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期（2007-2014）：因訴訟案使平埔族社會開始凝聚正名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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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期（2015迄今）：主張「直接納入平地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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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原住民身分認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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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年 拉

立

2018

7 

 

三、 蔡英文政府平埔族群原住民身分政策 

 

    

 

 

                                                      
7 2016年9月5日台南市政府召開「台南市西拉雅原住民事務推動會」第13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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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統府原轉會的推動 

 

    

29-31  

16 8   

1 3 9 

 

    2017 3 20 1 3  

4 10  

 4   

1.  

   

                                                      
8 中央原民會自105年9月1日至11月29日，辦理推舉場次計103場，動員中央及地方政府

工作人員合計超過800人次，邀請原住民族各族群共同參與，受邀參與推舉人員超過4000

人。 
9 分別為平埔族群東部代表潘經偉委員、平埔族群南部代表萬淑娟委員及平埔族群北區代表陳 

金萬委員。 
10 1.Uma Talavan萬淑娟提案，案號：9-1「就原住民身份法第二條第三項之修正草案建請予以

刪除，以符合兩公約所揭示的人權價值及憲法保障之平等原則，落實轉型正義。」、案

號：9-2「相關原住民法律、法規辦法之訂定或修訂，應有兼顧平埔族群在內之整體原住

民關照思維，共同擘劃台灣原住民族穩固而具前瞻性的永續發展藍圖。」 

2.潘經緯提案，案號：10「建請依平埔族群意願認定為「平地原住民」身分案。」 

3.陳金萬提案，案號:16「一族都不能少：「平埔原住民族認定」之前應有弱勢正義和轉型

正義的配套措施，藉以彌補歷代外來政權所造成的殖民傷害。政府應輔導並成立基金會

或專職單位幫助平埔原住民尋回散失的歷史文獻和語言文化，重建該民族的歷史光榮感

和文化自信心，擺脫主流社會長期累積的族群偏見或刻板印象，讓台灣走向族群和解和

尊重差異的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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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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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2 6 17

 712 61%  

11  

 

 

    2017 9 29 3

4

 

1.  

 

2. 

 

3.  

                                                      
11 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依循總統及院長分別在「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 

 會第1次委員會議」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第5次會議」中之裁示，召開分區 

 座談會，藉由更廣泛的討論及對話，凝聚正名共識，行政院版本為現行原住民身分法修改 

 增列平埔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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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及中央原民會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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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8 17 

3562 12 18  

 

 

 

 

13 2017 5  

12 5 17 6 7 6 9 6 17

14

6

                                                      
12 行政院2017年8月17日第3562次院會審議通過，決議內容：（一）通過，函請立法院審 

 議。（二）本次修法增列平埔原住民之身分別，具體落實總統所提原住民族政策理念及承 

 諾，正面回應平埔族群多年來追求正名之訴求，具有重要意義。請原民會積極與立法院朝 

 野各黨團協調溝通，早日完成修法程序。 
13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106年2月30日）決議：「原住 

 民身分法的修法版本正研擬中，為持續進行討論，將規劃期程舉辦分區座談會，讓對話廣 

 泛展開」及行政院源基法推動會第5次會議（106年3月30日）決議：「請林政委萬億再 

 與平埔族群溝通」。 
14 邀請對象為各縣市平埔族群非政府組織代表（協會理事長、總幹事等）及研究平埔原住民 

 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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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6

3

2

2 1

affirmative action

 

                                                      
15 五場次座談會與會人員合計約712人，發言人次共計88人，重覆發言者已刪除；支持院版 

 （為平埔原住民）者56人；支持為平地原住民者9人；支持為平地原住民下設分類者17 

 人；支持為平埔族群者2人；支持不分族而統稱原住民者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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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法院對原住民身分法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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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6  

1. 2017 9 29 

3 :

 

2. 2

 

3. 3

 

4. 3 :

 

                                                      
16 106年10月11日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提案人： 

  曾銘宗、黃昭順、鄭天財Sra Kacaw、顏寬恒、林麗蟬、陳怡潔、孔文吉、高金素梅、陳 瑩、   

  廖國棟等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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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5  

 

    2017 12 11 2018 4 12 4 18 4

26 5 24 5

48 17 63.82  

8.51  

27.65%

5 2018

12 24 2 10

2019 5 13

18  

                                                      
17 從第1到第5次公聽會出席人數共計48位。學者8位：黃俊杰、陳叔倬、施正鋒、林修澈、

蔡中涵、簡文敏、陳張培倫、尤天鳴﹔具平埔身分之民間團體代表或個人21位：萬正雄、

潘紀揚、劉增榮、潘寶鳳、陳金萬、卓翠麗、劉俊源、林偉成、陳以箴、潘正浩、張麗盆、

永進忠、潘文輝、穆麗君、乃俊庭、林勝義、陽俊陞、潘英傑、潘啟新、茅明旭、鍾林芝

倫﹔官員或宗教團體代表5位：羅仁貴、羅超藤、雲天寶、林江義、陳俊安﹔原轉會委員4

位：萬淑娟、陳金萬、潘經偉、林碧霞﹔民意代表10位：鄭天財、孔文吉、廖國棟、劉世

芳、林俊憲、葉宜津、蔡易餘、李芳儒、趙一先、宋進財。 
18 行政院於2017年8月17日將身分法修正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並將該法在立法院第9屆

第4、5、6會期要求列為優先審議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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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2017 8 17

19

 

 

    

 

                                                      
19 106年8月17日行政院第3562次院會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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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平埔族群爭取原住民身分大事記 

日期 事件 內容 

85 台南縣政府首度在大內鄉舉辦「頭

社太祖夜祭」的文化活動，鼓動了

西拉雅各部落尋根與認同的隱藏

基因，也引起了各界的注意。 

平埔族群正名運動訴求：文化 

88 佳里鎮的北頭洋部落在時任立法

委員的蘇煥智縣長協助下，恢復了

傳統的夜祭活動。 

平埔族群正名運動訴求：文化 

90 400位平埔族前往中華民國立法

院召開公聽會，要求回歸原住民身

份後，平埔族的正名運動走上了積

極的路線。 

平埔族群正名運動訴求： 

1、一年內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的「民族識

別」以及平埔族裔之原住民身份認定，以

還我民族地位；2、一旦認定平埔原住民

族為原住民族之後，願放棄原住民個人身

份專有之社會補助；3、兩年內應完成研

究調查平埔原住民族之領域、遷徙、 社

群組織、文化等口述歷史計畫，還我平埔

原住民族歷史真相與尊嚴；4、行政院原

民會應設立平埔原住民族專責部門，專司

平埔各部落事務；5、規劃設立全國或縣

之平埔各族文化館或園區或社區大學，以

有效保存或發揚 平埔原住民族文化。」 

公聽會三項結論 

1.政府應由首長召集各部會於兩個月內成

立平埔原住民族權益小組，研議平埔原住

民族重建的行政與法律問題； 

2.政府應於一年內提出平埔原住民族認定

的相關修憲、修 法具體方案； 

3.行政院原民會應至少有一名平埔原住民

族代表以協助爭取 平埔原住民族權益 

93 西拉雅平埔會親活動 平埔族群正名運動訴求： 

1、殖民政府的不公義應立即補償 

2、執政者應立即承認平埔族 

94 臺南縣政府率先認定西拉雅族為

「縣定原住民族」 

西拉雅成為縣定原住民族時任縣長為蘇

煥智縣長。2010年縣市合併後，臺南市政

府繼承其為「臺南市定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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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政務委員林萬億召開平埔族認定

及其身分身分取得會議 

會議結論： 

1.承認存在之歷史事實 

2.不損害既有原住民族權益，差異性原則

規劃 

3.設平埔族群事務堆動小組，復振其語言

及文化 

98 原民會成立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

組 

依據政務委員林萬億召開會議結論辦理

各項事宜 

98 西拉雅提起行政訴訟 1、要求政府立即承認「熟」為原住民族 

2、應直接劃入平地原住民 

99.6 西拉雅提起訴訟（被告）臺南市選

委員會 

訴訟標的：確認具有平地原住民身分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訴訟結果：原告敗訴 

100.7 西拉雅提起訴訟（被告）原住民族

委員會 

訴訟標的：確認具有平地原住民身分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原告敗訴 

101.8 西拉雅提起訴訟（被告）原住民族

委員會 

訴訟標的：確認具有平地原住民身分 

最高行政法院二審： 

（1）原告敗訴。 

（2）本案應提其他訴訟類型 

101 「平埔族群取得原住民身分法制

策略與影響評估」 

二種建議：1、劃入平地原住民   

2、訂立專法 

103 平埔族群身分意向書工作小組成

立 

原民會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決議並邀

請蔡志偉、蔡中涵、詹素娟、段洪坤、林

清財等學者撰擬 

103 行政訴訴願駁回萬淑娟等110名

申請認定平地原住民身分事件 

1、要求政府立即承認「熟」為原住民族 

2、應直接劃入平地原住民 

104 全國平埔族群正名高峰會 

 

8月15日（六）在成功大學舉行，全台

11族的平埔族群代表掌旗進場，現場旗幟

飛舞現場，南市長賴清德與平埔族群並共

同發表正名宣言，再次宣誓推動正名運動

的決心！現場來自全國各地平埔族群的

代表約五百多人參與盛會。 

104 平埔族群民族身分認定意向書草

案 

原民會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決議研擬

並於104年11月13日完成定稿 

104 西拉雅族再次提起行政訴訟 1、要求政府立即承認「熟」為原住民族 

2、應直接劃入平地原住民 

104.6 平埔族群民族身分認定意見調查

座談會 

原民會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決議 

105 西拉雅提起行政訴訟至最高行政

法院 

1、要求政府立即承認「熟」為原住民族 

2、應直接劃入平地原住民 

105 平埔正名共識會議（台南） 1、200人 

2、直接認定為平地原住民 

3、跳脫甲乙丙方案 

105 平埔原住民復權復名（立法院） 1、90人 

2、支持前項共識 

105 臺南市西拉雅原住民事務推動會 1、檢討修正法令，還給平埔族群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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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次會議 身分 

2、建請行政院盤點資源，設定期程還給

平埔族群應有權利 

3、參政權部分應於2018年全數修法完成 

105.5 西拉雅提起訴訟（被告）原住民族

委員會 

訴訟標的：請求被告機關作成認定被告為

平地原住民之處分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原告敗訴 

105.9 臺南市政府西拉雅原住民事務委

員會 

1.修改原住民身分法，增訂平埔原住民，

並受理登記。 

2.建請行政院盤點相關基礎資源，並依據

人數編列預  算，設定期程給予應有的權

利。 

3.政治參與權部分，建請修正地方制度法

增加平埔原  住民地方民意代表席次。 

105.10 行政院召開平埔族群民族身分法

規檢討研商會議 

1.行政院林萬億政務委員邀集學者專家研

商後，決定：「修正原住民身分法，認定

為平埔原住民；依客觀需求，盤點現有資

源，設定期程，逐步回復平埔原住民權

利；以差異性原則及資源調配方式，調整

族際關係。」 

2.當日臺南市政府發布新聞稿：賴清德市

長公開肯定，萬淑娟代表平埔族群支持前

開政策方向。 

105.11 原民會完成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

案報院 

原民會依105年10月7日決定，完成「原

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並報院審查。 

105.12 行政院召開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

案審查會議 

行政院林萬億政務委員召集各部會及地

方政府審查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決議

調整部分條文。 

106.3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及促進

轉型正義委員會第1次會議 

1.平埔族群代表提案反對行政院版原住民

身分法修正草案，萬淑娟委員主張「刪除

平埔族群權益另定之，直接比照平地原住

民」，潘經緯委員主張「直接認定為平地

原住民」，陳金萬委員主張「不以『熟』

登記為唯一認定標準」。 

2.總統裁示請林萬億政務委員再與平埔族

群多溝通，必要時再送原轉會討論。 

106.3 行政院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第

5次會議 

1.原基法推動小組謝若蘭委員提案反對行

政院版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又主張同

時取消憲法內所定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

住民之身分別。 

2.院長裁示請林萬億政務委員再與平埔族

群溝通確認平埔族群對於取得原住民身

分之認定基準、認定類別及後續權益之共

識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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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 行政院召開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

案溝通協調會議 

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邀集原轉會平埔

族群委員、原基法推動會委員、總統府諮

議等人，針對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修法

方向，進行初步溝通及討論。 

106.5 建構平埔原住民民族權利體系諮

詢5場次座談會 

行政院與原民會安排5場座談會，由行政

院政務委員林萬億親自召開，直接跟平埔

族群之族人對話，該座談會在5月12日

至6月17日辦理完成，總共有712位參

與並，蒐集平埔族群對於原住民身分法修

正草案修法方向，進行溝通及討論。 

106.6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及促進

轉型正義委員會第2次會議 

蔡英文總統於會議裁示：原住民身分法修

正草案應儘速送至立法院審議。 

106.8 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行政院審

議通過 

行政院3562次院會決議通過原住民身分

法修正草案並送請立法院審議 

106.9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及促進

轉型正義委員會第3次會議 

1.平埔族群也是台灣原本的主人之一，政

府修法承認平埔各族族人的原住民身

分，就是歷史正義的展現。今天會議中， 

原轉會委員對此都有共識，支持修改《原

住民身分法》，增列平埔原住民類別。 

2.由於行政院版《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

案已經送到立法院審議，委員對法案內容

的發言意見，都會完整轉送立法院，提供

立法委員參考。 

3.後續關於平埔原住民的權利回復，政府

會以最謹慎的態度積極處理。首先，我們

希望平埔原住民陸續登記身分後，可以有

更精確的人口資料，來明確掌握族人的需

求。其次，我們會依據族人的「客觀需求」

及政府的「資源調配」兩個原則，來盤點

及回復平埔原住民的權利。 

4.談論權利的回復，必定會涉及政府和原

住民族之間、以及原住民族內部的資源分

配，這是個高度複雜的課題。但我們不會

迴避挑戰，原轉會的存在，就是要透過共

同的討論，一起找到促進族群和解的具體

做法。 

106.10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第4次全體會

議決議 

事涉憲法層面、各部會機關經費及人力調

度，更涉及族群間權利保障及族群間之爭

議解決，宜廣徵各方專家學者意見及民間

意見作為立法參考，應召開5場公聽會，

再為條文審查。 

106.12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第1次公聽 多數支持院版（平埔原住民） 

107.4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第2次公聽會 支持院版及另立平埔族群各半 

107.4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第3次公聽會 多數支持院版 

107.4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第4次公聽會 多數支持院版、部分支持另立平埔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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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 西拉雅提起訴訟（被告）原住民族

委員會 

訴訟標的：請求被告機關作成認定被告為

平地原住民之處分最高行政法院二審： 

1.判決理由指出原民會應協助原告完成平

地原住民登記，再由法院為有利原告之判

決。否則法院應命原民會遵照本案判決之

見解，作成認定原告等人為平地原住民之

行政處分。 

2.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請其依前述見解更審。 

107.5 原民會辧理平埔原住民民族權利

體系諮詢座談會第1次及第2次 

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依循總統及院長

分別在「總統府原轉會第1次委員會議」

及「行政院原推會第5次會議」中之裁示，

召開分區座談會，藉由更廣泛的討論及對

話，凝聚正名共識。(台南場次-全體舉手

支持院版;中區場次) 

107.5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第5次公聽會 支持院版、平地原住民或另立平埔族群持

平 

107.6 原民會辧理平埔原住民民族權利

體系諮詢座談會第3次-第5次 

高屏場次; 花東場次;北區場次 

107.7 原民會召開5場「建構平埔原住民

民族權利體系資源盤整會議」 

1.依據總統府原轉會第3次會議裁求，並依

據族人的「客觀需求」及政府的「資源調

配」兩個原則，來盤點及回復平埔原住民

的權利。 

2.自107年7月起共計召開5場「建構平埔原

住民民族權利體系資源盤整會議」，以平

埔原住民權利比照現行法定原住民族、平

埔原住民人口一百萬人及台灣全島均為

原住民族地區等三個前提，針對業務職掌

範圍內之行政資源進行影響評估。 

3.初步估計平埔族群權利比照原住民族所

需增加資源及建議如下： 

(1)人力需求：增加20人。 

(2)預計需求：9,635,283千元（不含教育

部部分就學補助）、37,355,331千元

（含教育部部分就學補助）。 

(3)修正法令：48（不含計畫修正）。 

(4)行政措施：共48項。 

107.12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第24次全體委

員會議 

1.審議竣事 

2.第2條、第10條保留送協商（行政院版、

林俊憲委員版、管碧玲委員修正提案、張

宏陸委員修正提案） 

3.餘皆依修正意旨通過。 

107.12 西拉雅提起訴訟（被告）原住民族

委員會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訴訟期日： 

準備程序10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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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2/26 

108/05/07 

108.3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及促進

轉型正義委員會第9次會議 

身分法的部分會持續與執政黨團溝通，希

望能儘速進入協商。 

108.5 第一次朝野協商 1.出席委員不足，協商不成 

2.由立法院蘇院長召集協商。 

108.10 蘇嘉全院長召開黨團協商會議 求各黨團提出各自版本，另再擇期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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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表1：2011年平埔聚落調查現階段重點聚落統計表 

   區域 縣市行政圖 聚落款 重點聚落 

北區－ 基隆、臺北丶新竹、桃園 46  3 

北區二 新竹丶苗栗 16  8 

中區－ 苗栗三義、臺中、南投 46 11 

中區二 臺中丶彰化丶雲林、嘉義 32 10 

南區－ 臺南 47 13 

南區二 高雄 22  5 

南區三 屏東 92 22 

東區 花蓮、臺東 67 12 

總計 368 84 

資料來源：林清財等，2011《平埔聚落現況調查》，頁60。 

 

表2：1935年平埔族群人口調查統計表 

區域別 男 女 合計 

臺北州  1,261 1,097 2,358 

新竹州     1,371 1,180 2,551 

臺中州     3,590 3,620 7,210 

臺南州     4,710 4,712 9,422 

高雄州    13,176 13,386     26,562 

臺東廳     1,901 1,799 3,700 

 花蓮港廳     3,013 2,996 6,009 

合計    29,022 28,790     57,812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5《昭和十年國勢調查書》，頁 

  15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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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011年平埔聚落調查聚落人口估算統計表 

區域              縣市行政區 聚落數  粗估人數 

北區－  基隆、臺北、新竹、桃園 46    0,900  

北區二  新竹、苗栗 16    4,450 

中區一  苗栗三義、臺中、南投 46    5,884 

中區二  臺中、彰化、雲林、嘉義 32    1,890 

南區－  臺南 47    7,517 

南區二  高雄 22    7,655 

南區三  屏東 92   45,660      

東區  花蓮、臺東 67     6,763 

總計總計      總計 368     80,724 

 資料來源：2011林清財等《平埔聚落現況調查》頁30。 

 

 

表4：原住民身分認定變遷表 

   名稱 

時期 
台灣南島語族 

清領 生番、化番 熟番 

日治初 生蕃、化蕃 熟蕃 

日治末 高砂族 平埔族 

 

 

省府 

主管法令 

34-80年 

高山族  

設籍山地行政區

（日治時期所稱

蕃地） 

設籍平地行政區 設籍平地行政區 

強制登記 
申請登記 

有案者 

未申請 

登記者 

申請登記 

有案者 

未申請 

登記者 

山地山胞 平地山胞 平地人 平地山胞 平地人 

內政部 

主管法令 

80-90年 

山地山胞 平地山胞 平地人 平地山胞 平地人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平地人 平地原住民 平地人 

原住民 

身分法 

90年至今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非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非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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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身分法修正草案公聽會發言人員及立場分析 

時間 場次 

發

言

人

數 

平埔原住

民（行政

院版） 

平地 

原住民 

平地原

住民架

構下之

平埔原

住民 

平埔族

群（平埔

委員會） 

原住

民 
備註 

12/11 1st 12 11 1 0 0 0  

4/12 2nd 11 5 1 0 5 0  

4/18 3rd 9 6 0 0 3 0 
1位書面

意見 

4/26 4th 8 5 0 0 3 0  

5/24 5th 7 3 2 0 2 0  

總數 47 30 4 0 13 0  

百分比 63.82% 8.51% 0.0% 27.65% 0.0%  

 

表6：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法所稱原住

民如下： 

一、山地原住民：台灣

光復前原籍在山地

行政區域內，且戶

口調查簿登記屬於

原住民者。 

二、平地原住民：台灣

光復前原籍在平地

行政區域內，且戶

口調查簿登記屬於

原住民，並申請戶

籍所在地鄉 (鎮、

市、區) 公所登記

屬於平地原住民有

案者。 

第二條  本法所

稱原住民，包括

山地原住民及

平地原住民，其

身分之認定，除

本法另有規定

外，依下列規

定： 

一、山地原住民：

台灣光復前

原籍在山地

行政區域

內，且戶口調

查簿登記其

本人或直系

血親尊親屬

一、 為貫徹總統主張，回復原住民族

歷史正義，承認平埔族群之原住

民身分，爰修正現行條文增訂第

三款及酌修序文，並列為第一

項。 

二、 又現行條文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緣自山胞認定標準及平地山

胞認定標準，係台灣光復初期山

胞認定之相關基準，有其時代背

景，為使文義更加明確，爰酌修

文字。 

三、 凡符合修正條文第一項規定

者，均得申請認定為原住民，惟

經認定為原住民後，其直系血親

卑親屬則應依現行之身分認定

規定，即適用本法第四條、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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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埔原住民：本人

或直系血親尊親屬

於台灣光復前原籍

在平地行政區域

內，且戶口調查簿

登記屬於原住民

者。 

依前項規定認定原

住民身分者，其直系血

親卑親屬應依本法其他

規定認定其原住民身

分。 

第一項第三款平埔

原住民之民族權利，另

以法律定之。 

屬於原住民

者。 

二、平地原住民：

台灣光復前

原籍在平地

行政區域

內，且戶口調

查簿登記其

本人或直系

血親尊親屬

屬於原住

民，並申請戶

籍所在地鄉 

(鎮、市、區) 

公所登記為

平地原住民

有案者。 

條及第六條等規定認定其原住

民身分，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四、 依據行政院一百零五年十月七

日邀集學者專家研商會議之結

論，平埔原住民族權利體系依平

埔原住民客觀需要，另為妥善規

劃，始能符合平埔原住民族發展

所需，將另以法律規定平埔原住

民之民族權利，爰增訂第三項規

定。 

五、 台灣總督府於明治三十八年（西

元一九零五年）訂定戶口規則並

建立戶口調查簿，登記人民所屬

「種族」。概略而言，南島民族

依清代分類屬「生番」者，認定

為「生蕃」，戶口調查簿登記

「生」；屬「熟番」者，認定為

「熟蕃」，戶口調查簿登記

「熟」。其後「生蕃」改稱「高

砂」，則登記為「高」；「熟蕃」

改稱「平埔」，則登記為「平」。

第一項所稱「登記屬於原住民

者」，即係指前開登記情形；另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後段所稱「登

記屬於平地原住民」，則係指台

灣省政府所辦理之「平地山胞」

登記，併予說明。 

 

 

 

 


